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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29/2021_2022__E8_81_8C_

E5_B7_A5_E2_80_9C_E5_c108_229449.htm 近日，提请全国人

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（草案），对现行个人

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、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作了修改。

财政部有关人士指出，扣除标准提高后，“四金”的所得税

优惠政策继续保持不变。 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

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的

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金、基本养老保

险金、失业保险金，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、薪金收入，免

征个人所得税；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金

、基本养老保险金、失业保险金，免征个人所得税；对上述

各项基金存入银行个人账户产生的利息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://job.studa.com 按照２００４年全

国职工平均工资推算，每个人在缴税时除了可按费用扣除标

准扣除８００元外，额外还可再扣除“四金”２７０元左右

。此次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，上述“四金”的优惠政策继续

保持不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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